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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行 以“质”赴远

奋力走出高质量可持续振兴新路，吉林市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谋篇布局“一个中心、

四个基地”。今年一季度，吉林市 GDP 达到 390

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全省第一。

多元发力向“新”提“质”为者常成，行

者常至。发展新质生产力，吉林市高处着眼、

细处着手、实处发力，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坚

持内引外联，明确打造“一个中心、四个基地”

战略目标，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建设“一个中心”。打造以“空间布

局合理、区位功能联通、三产并驱融合、城乡

一体振兴、跨域发展引领、自然生态优美、人

民生活幸福”42 字为要义的区域发动机、省

域副中心，既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又彰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化东北战略

支撑作用的使命担当。

——打造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加快实

施“减油增化”战略，探索央地合作新模式，

全力建设年产 120 万吨乙烯转型升级项目，重

点发展以乙烯链条为主、向下延伸的新型精细

化工产业，加速打造千亿级化工产业集群。当

前，正打造“化学工业皇冠上的明珠”，PEEK

超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实现技术突破，打破发

达国家“卡脖子”技术垄断。

——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基地。牢牢把

握省委、省政府提出“举全省之力支持吉林化

纤做大做强、培育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机

遇，全面进军碳纤维复材领域，开辟大丝束碳

纤维与汽车轻量化、航空航天、新能源、体育

器材、冰雪装备等领域融合发展新赛道。今年，

与中国商飞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大飞机制

造上推进碳纤维产品应用，对吉林市碳纤维产

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打造世界级冰雪产业基地。当前，吉

林市冰雪资源呈加速破解提升态势，冰雪运

动、冰雪赛事、冰雪文旅热度位居全国冰雪城

市前列，北大湖滑雪场成为亚洲单体接待规模

第一的世界级滑雪场，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7

年蝉联世界滑雪大奖，吉林市获评“2024 年

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加快构建现代化冰雪经

济体系，谋划建设世界级滑雪大区，渐次拉动

产业链条布局，推动冰雪产业尽快突破千亿

级，当好全省“冰雪丝路”“冰雪强省”战略

实施的先锋标杆。

——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全力建设

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的蛟河琶河抽水蓄能电

站，谋建蛟河天岗、舒兰榆树沟、桦甸木箕河等

5个抽蓄站点，总装机容量达千万千瓦级以上，

推动形成集聚集群效应。

实干笃行，固本兴“新”。吉林市厚植新

质生产力，拓掘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动能，传统

产业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现代化产业加

速奔赴“蓝海”，一股股“新”力量喷薄而出。

周绍忠的市林业局副局长职务；

庞枫湘的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职务；

陈绍安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24年 4月 17日

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孙德辉等任免职的通知

吉市政干任〔2024〕5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经 2024年第 7次市政府党组会议决定：

任命：

孙德辉为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

潘明为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市畜牧业管理局局长；

曹晶莹为市冰雪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

周朔为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市企业服务局局长；

刘铁军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列褚晓欣后）；

免去：

王劲松的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职务；

李振波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沙万里的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

周慧源的市商务局副局长职务；

朱照明的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

石玉军的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冯冲的吉林（中国—新加坡）食品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24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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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郝拓宇等任免职的通知

吉市政干任〔2024〕4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经 2024年第 5次市政府党组会议决定：

任命：

郝拓宇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列陈礼同志后，试用期一年）；

袁春光为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列高闻序同志后），免去其市水利局副局长职务；

马铁锋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路建国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丁皓鹏为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李忠辉为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王圣博为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徐青深为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郝卫锋为市审计局总审计师（副县局级，试用期一年）；

王璐为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列郭岩刚同志后，试用期一年）；

张玉良为市信访局副局长；

刘伟为市信访局副局长；

田野为市信访局副局长；

刘洋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列贾先忠同志后，试用期一年）；

胡云杰为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列王艳林同志前），免去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职务。

免去：

国鹏的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

刘革锋的市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徐岩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

孙彦的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

韩松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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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任 免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郝拓宇等任免职的通知…………11

镇，落实到户，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确保

2024年 9月 30日前主体完工并通过竣工

验收。

（七）加强进度管控。各县（市）区、

开发区住建（分）局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

进度管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按照要求，定期将农村危房改

造进度情况，按照统一的表格汇总后，报

市住建局村镇建设处。

务下达后因自然灾害等因素动态新增危

房，可在履行审批程序后先行开工，省级

将在下年度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分配时予

以考虑，确保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住房安全有保障，努力实现农村低收入群

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问题动态清零。

（六）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

局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改造计划任务，

制定实施方案。及时将计划任务分解到乡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孙德辉等任免职的通知…………12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做好 2024 年吉林市本级农村危房改造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吉市住建发〔2024〕79 号

各区、开发区住建（分）局：

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有关工作的通知》

（吉建村〔2024〕12 号）文件精神，结合各区、开发区申报情况，现将 2024年农村

危房改造任务计划下达给你们，请接此通知后，抓紧时间组织实施，确保农村危房改

造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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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电话，对举报线索进行实地核查，加

强与当地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沟通，

切实解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二）要保持政策延续性和稳定性，

统筹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对无筹资能力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的特

殊困难农户，通过因地制宜的推广适宜改

造方式和技术、建设农村集体公租房、利

用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置换等方式，努力

做到政策托底，切实保障特殊困难农户的

基本住房安全。要加强传统建筑的保护，

对于泥草房等传统民居加固的补助标准，

各地在制定分类补助标准时可以根据成

本情况合理确定。

（三）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及

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要加强政策宣

传，让改造户和建筑工匠熟悉有关政策文

件，强化安全意识，构筑施工安全防线。

（四）对于计划采取拆除重建的 D

级危房，坚持先拆后建原则，及时拆除原

有危房，重建房屋竣工前，要积极动员和

协助农户做好过渡安置工作，避免在农村

危房改造实施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

（五）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

局应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实施

住房安全动态监测，发现住房安全问题要

建立台账，对于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的

危房，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改造，对于任

的，要做好现场技术指导，将危房改造质

量安全要点告知农户。

（二）规范档案资料管理。各县（市）

区、开发区住建（分）局要严格规范农村

危房改造分户档案，做到真实、完整、准

确。改造对象确定后要立即将农户基本信

息录入系统，根据工程进展情况，按相关

规定及时、准确将危房改造相关信息、相

关佐证材料录入吉林省农村危房改造信

息系统。确保危房改造电子档案、纸质档

案和实际情况“三统一”，同步达到国家

农村危房改造绩效评价要求。

（三）强化建设工匠管理。各县（市）

区、开发区住建（分）局要按照《吉林省

乡村建设工匠管理办法》要求，加强农村

建筑工匠培训和管理，建立台账，并将建

筑工匠培训信息录入农村危房改造信息

系统。不经过培训的建筑工匠不得参与危

房改造。

五、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

局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指导，严格操

作程序，做到政策公开、对象公开、补助

标准公开，做好镇村两级公示并留存影像

资料存档。在补助对象确定上要实行联审

联批制度，严格履行个人申请、群众评议、

乡镇初审、县级审核、张榜公示的程序，

并逐户建立完整的农户档案资料。要公布

工验收后 30日。可采取分批验收、分批

发放等方式，加快补助资金执行效率。在

制定分类补助标准时，要充分体现向无筹

集资金能力的特殊困难农户倾斜政策。

三、严格执行农村危房改造审批程序

各区、开发区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的指导，严格操作程序，做到政策公开、

对象公开、补助标准公开，做好镇村两级

公示并留存影像资料存档。在补助对象确

定上要实行县级相关部门联审联批制度，

严格履行个人申请、群众评议、乡镇初审、

县级审核、张榜公示的程序，并逐户建立

完整的农户档案资料。要公布举报电话，

对举报线索进行实地核查，加强与当地审

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沟通，切实解决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四、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

一、明确年度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任务

2024年共下达市本级农村危房改造

任务 24户（具体分配指标详见附件），中

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分配时，充分考虑了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节能措施

成本增加等因素，在户均 15750元基础上

适当提高，补助资金由市财政局另行下

达。

二、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竣工验收

和资金拨付

各区、开发区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

2024 年下达任务，制定农村危房改造实

施方案，力争在 2024年 9月 30日前主体

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对于支付给农户的

资金，应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按比例或竣

工验收后一次性足额支付到农户“一卡

通”账户，全部资金支付时间不应晚于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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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客厅、卧室等主要居住空间，不含独

立厨房、卫生间、仓储等辅助用房）人均

建筑面积不低于 13平米，要量力而行，

合理确定农房建筑面积，避免因建房而返

贫致贫。

四、加强管理

（一）加强质量安全管理。要加强农

村危房改造施工质量安全管理，严格落实

基本的质量标准、基本的结构设计、基本

的建筑工匠管理、基本的质量检查、基本

的管理能力等“五个基本”，确保农村危

房改造质量。没有基本的结构设计不得开

工建设，基本的结构设计可以是住建部门

推荐的通用图集，设计单位、专业人员的

专业设计，也可以是承建建筑工匠提供的

设计方案或施工要点。基本的结构设计内

容应包括地基基础、承重结构、抗震构造

措施、围护结构等分项工程的建设要点。

要充分发挥好改造户、村级组织和农村建

筑工匠在危房改造中的积极作用，改造户

要参与施工过程监督和竣工验收，共同抓

好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以及“五个基本”的

全部落实，确保改造后的房屋符合安全要

求。要按照基本的质量标准，组织当地管

理和技术人员开展现场质量巡检，做好巡

检记录，巡检记录要有危房改造户、施工

方签字，并将巡检记录纳入农村危房改造

农户档案。农村危房改造采用自建方式

补助标准的通知》（吉建联发〔2022〕18

号）和各级配套补助资金总额，区分新建、

加固修缮及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的经济状况等不同情况，自行确定不同方

式、不同类型的农村危房改造分类补助标

准，在制定分类补助标准时，要充分体现

向无筹集资金能力的特殊困难农户倾斜

政策。补助资金应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按

比例或竣工验收后一次性足额支付到农

户“一卡通”账户，全部资金支付时间不

应晚于竣工验收后 30日。

三、改造标准

要严格按照《吉林省农村危房改造基

本安全技术导则》和《吉林省高烈度区农

房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导则》要求，实施

农村危房改造应满足房屋基本安全，同步

达到当地抗震设防标准。在满足房屋基本

安全的前提下，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接

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加强农房设

计，提升农房建设品质，完善农房使用功

能。鼓励在改造中同步实施建筑节能改

造，在保障住房安全性的同时降低能耗和

农户采暖支出，提高农房节能水平。新建

农房要根据农户意愿，同步设计卫生厕

所，因地制宜推动水冲式厕所入室。鼓励

设计建设无障碍设施，充分考虑适老化功

能需求。鼓励就地取材，利用乡土材料，

推广使用绿色建材。改造后的农房主房

各区、开发区要全面实行“五个基

本”，切实提高农村危房改造水平。没有

基本的结构设计不得开工，基本的结构设

计可以是住建部门推荐的通用图集，设计

单位、专业人员的专业设计，也可以是承

建建筑工匠提供的设计方案或施工要点。

基本的结构设计内容应包括地基基础、承

重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围护结构等分项

工程的建设要点。要充分发挥好改造户、

村级组织和农村建筑工匠在危房改造中

的积极作用，改造户要参与施工过程监督

和竣工验收，共同抓好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以及“五个基本”的全部落实，确保改造

后的房屋符合安全要求。各区、开发区要

结合施工过程中质量巡检工作，加强施工

现场安全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

改。要加强政策宣传，让改造户和建筑工

匠熟悉有关政策文件，强化安全意识，构

筑施工安全防线。

五、同步达到当地抗震设防标准和宜

居农房建设要求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应同步达到当地

抗震设防标准。要在改造中同步实施建筑

节能改造，在保障住房安全性的同时降低

建筑能耗和农户采暖支出，提高农房保温

隔热性能。新建农房要同步设计卫生厕

所，预留排污出口，因地制宜推动水冲式

厕所入室。鼓励设计建设无障碍设施，充

分考虑适老化功能需求。鼓励就地取材，

利用乡土材料，推广使用绿色建材。

六、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动

态监测工作

各区、开发区应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

重点对象实施住房安全动态监测，发现住

房安全问题要建立台账，对于符合条件的

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做到及时发现，及

时改造。对于任务下达后因自然灾害等因

素动态新增危房，各区、开发区可在履行

审批程序后先行开工，省级将在下年度危

房改造补助资金分配时予以考虑，确保农

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有保

障，努力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住房安全问题动态清零。

七、加大对特殊困难农户的支持力度

各区、开发区要保持政策延续性和稳

定性，统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无筹资能力和投工

投料能力极弱的特殊困难农户，通过因地

制宜地推广适宜改造方式和技术、建设农

村集体公租房、利用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

置换等方式，努力做到政策托底，切实保

障特殊困难农户的基本住房安全。要加强

传统建筑的保护，对于泥草房等传统民居

加固的补助标准，各区、开发区在制定分

类补助标准时可以根据成本情况合理确定。

八、强化对乡村建设工匠的培训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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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按时完成 358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建立和完善危房改造档案，做到实际情

况、纸质档案、电子档案“三统一”，按

时发放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实现农村低收

入群体住房安全有保障，做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资金分配

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分配时，充分考

虑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抗

震和节能措施成本增加等因素，在户均

15750 元基础上适当提高，补助资金由

省、市财政部门另行下达。

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局

要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吉林省

财政厅《关于调整全省农村危房改造分类

理

各区、开发区要按照《吉林省乡村建

设工匠管理办法》要求，加强乡村建设工

匠培训和管理，对经培训合格的乡村建设

工匠要及时发放培训合格证书，并建立台

账，相关培训信息录入系统。不经过培训

的乡村建设工匠不得参与危房改造。

九、规范农村危房改造信息档案管理

各区、开发区要根据工程进展情况，

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完整、准确地将

农户改造档案录入吉林省农村危房改造

信息系统。改造对象确定后要立即将农户

基本信息录入系统，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

补充完善，确保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电子档

案、纸质档案和实际情况三统一，确保同

步达到国家农村危房改造绩效评价要求。

附件：吉林市本级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配表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 5月 8日

附件

吉林市本级 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配表

序号 区 户数

1 船营区 6

2 昌邑区 14

3 龙潭区 2

4 中新食品区 2

合计 24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

《吉林市 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市住建发〔2024〕80 号

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局：

为做好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制定《吉林市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抓好落实。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 5月 8日

吉林市 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意见》精神，持续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根据《关于做

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吉建联发〔2021〕21

号）和《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有关工作的通知》（吉

建村〔2024〕1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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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按时完成 358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建立和完善危房改造档案，做到实际情

况、纸质档案、电子档案“三统一”，按

时发放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实现农村低收

入群体住房安全有保障，做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资金分配

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分配时，充分考

虑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抗

震和节能措施成本增加等因素，在户均

15750 元基础上适当提高，补助资金由

省、市财政部门另行下达。

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局

要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吉林省

财政厅《关于调整全省农村危房改造分类

理

各区、开发区要按照《吉林省乡村建

设工匠管理办法》要求，加强乡村建设工

匠培训和管理，对经培训合格的乡村建设

工匠要及时发放培训合格证书，并建立台

账，相关培训信息录入系统。不经过培训

的乡村建设工匠不得参与危房改造。

九、规范农村危房改造信息档案管理

各区、开发区要根据工程进展情况，

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完整、准确地将

农户改造档案录入吉林省农村危房改造

信息系统。改造对象确定后要立即将农户

基本信息录入系统，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

补充完善，确保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电子档

案、纸质档案和实际情况三统一，确保同

步达到国家农村危房改造绩效评价要求。

附件：吉林市本级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配表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 5月 8日

附件

吉林市本级 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配表

序号 区 户数

1 船营区 6

2 昌邑区 14

3 龙潭区 2

4 中新食品区 2

合计 24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

《吉林市 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市住建发〔2024〕80 号

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局：

为做好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制定《吉林市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抓好落实。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 5月 8日

吉林市 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意见》精神，持续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根据《关于做

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吉建联发〔2021〕21

号）和《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有关工作的通知》（吉

建村〔2024〕1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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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客厅、卧室等主要居住空间，不含独

立厨房、卫生间、仓储等辅助用房）人均

建筑面积不低于 13平米，要量力而行，

合理确定农房建筑面积，避免因建房而返

贫致贫。

四、加强管理

（一）加强质量安全管理。要加强农

村危房改造施工质量安全管理，严格落实

基本的质量标准、基本的结构设计、基本

的建筑工匠管理、基本的质量检查、基本

的管理能力等“五个基本”，确保农村危

房改造质量。没有基本的结构设计不得开

工建设，基本的结构设计可以是住建部门

推荐的通用图集，设计单位、专业人员的

专业设计，也可以是承建建筑工匠提供的

设计方案或施工要点。基本的结构设计内

容应包括地基基础、承重结构、抗震构造

措施、围护结构等分项工程的建设要点。

要充分发挥好改造户、村级组织和农村建

筑工匠在危房改造中的积极作用，改造户

要参与施工过程监督和竣工验收，共同抓

好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以及“五个基本”的

全部落实，确保改造后的房屋符合安全要

求。要按照基本的质量标准，组织当地管

理和技术人员开展现场质量巡检，做好巡

检记录，巡检记录要有危房改造户、施工

方签字，并将巡检记录纳入农村危房改造

农户档案。农村危房改造采用自建方式

补助标准的通知》（吉建联发〔2022〕18

号）和各级配套补助资金总额，区分新建、

加固修缮及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的经济状况等不同情况，自行确定不同方

式、不同类型的农村危房改造分类补助标

准，在制定分类补助标准时，要充分体现

向无筹集资金能力的特殊困难农户倾斜

政策。补助资金应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按

比例或竣工验收后一次性足额支付到农

户“一卡通”账户，全部资金支付时间不

应晚于竣工验收后 30日。

三、改造标准

要严格按照《吉林省农村危房改造基

本安全技术导则》和《吉林省高烈度区农

房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导则》要求，实施

农村危房改造应满足房屋基本安全，同步

达到当地抗震设防标准。在满足房屋基本

安全的前提下，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接

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加强农房设

计，提升农房建设品质，完善农房使用功

能。鼓励在改造中同步实施建筑节能改

造，在保障住房安全性的同时降低能耗和

农户采暖支出，提高农房节能水平。新建

农房要根据农户意愿，同步设计卫生厕

所，因地制宜推动水冲式厕所入室。鼓励

设计建设无障碍设施，充分考虑适老化功

能需求。鼓励就地取材，利用乡土材料，

推广使用绿色建材。改造后的农房主房

各区、开发区要全面实行“五个基

本”，切实提高农村危房改造水平。没有

基本的结构设计不得开工，基本的结构设

计可以是住建部门推荐的通用图集，设计

单位、专业人员的专业设计，也可以是承

建建筑工匠提供的设计方案或施工要点。

基本的结构设计内容应包括地基基础、承

重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围护结构等分项

工程的建设要点。要充分发挥好改造户、

村级组织和农村建筑工匠在危房改造中

的积极作用，改造户要参与施工过程监督

和竣工验收，共同抓好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以及“五个基本”的全部落实，确保改造

后的房屋符合安全要求。各区、开发区要

结合施工过程中质量巡检工作，加强施工

现场安全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

改。要加强政策宣传，让改造户和建筑工

匠熟悉有关政策文件，强化安全意识，构

筑施工安全防线。

五、同步达到当地抗震设防标准和宜

居农房建设要求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应同步达到当地

抗震设防标准。要在改造中同步实施建筑

节能改造，在保障住房安全性的同时降低

建筑能耗和农户采暖支出，提高农房保温

隔热性能。新建农房要同步设计卫生厕

所，预留排污出口，因地制宜推动水冲式

厕所入室。鼓励设计建设无障碍设施，充

分考虑适老化功能需求。鼓励就地取材，

利用乡土材料，推广使用绿色建材。

六、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动

态监测工作

各区、开发区应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

重点对象实施住房安全动态监测，发现住

房安全问题要建立台账，对于符合条件的

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做到及时发现，及

时改造。对于任务下达后因自然灾害等因

素动态新增危房，各区、开发区可在履行

审批程序后先行开工，省级将在下年度危

房改造补助资金分配时予以考虑，确保农

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有保

障，努力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住房安全问题动态清零。

七、加大对特殊困难农户的支持力度

各区、开发区要保持政策延续性和稳

定性，统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无筹资能力和投工

投料能力极弱的特殊困难农户，通过因地

制宜地推广适宜改造方式和技术、建设农

村集体公租房、利用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

置换等方式，努力做到政策托底，切实保

障特殊困难农户的基本住房安全。要加强

传统建筑的保护，对于泥草房等传统民居

加固的补助标准，各区、开发区在制定分

类补助标准时可以根据成本情况合理确定。

八、强化对乡村建设工匠的培训和管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做好 2024 年吉林市本级农村危房改造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吉市住建发〔2024〕79 号

各区、开发区住建（分）局：

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有关工作的通知》

（吉建村〔2024〕12 号）文件精神，结合各区、开发区申报情况，现将 2024年农村

危房改造任务计划下达给你们，请接此通知后，抓紧时间组织实施，确保农村危房改

造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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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电话，对举报线索进行实地核查，加

强与当地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沟通，

切实解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二）要保持政策延续性和稳定性，

统筹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对无筹资能力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的特

殊困难农户，通过因地制宜的推广适宜改

造方式和技术、建设农村集体公租房、利

用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置换等方式，努力

做到政策托底，切实保障特殊困难农户的

基本住房安全。要加强传统建筑的保护，

对于泥草房等传统民居加固的补助标准，

各地在制定分类补助标准时可以根据成

本情况合理确定。

（三）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及

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要加强政策宣

传，让改造户和建筑工匠熟悉有关政策文

件，强化安全意识，构筑施工安全防线。

（四）对于计划采取拆除重建的 D

级危房，坚持先拆后建原则，及时拆除原

有危房，重建房屋竣工前，要积极动员和

协助农户做好过渡安置工作，避免在农村

危房改造实施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

（五）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

局应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实施

住房安全动态监测，发现住房安全问题要

建立台账，对于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的

危房，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改造，对于任

的，要做好现场技术指导，将危房改造质

量安全要点告知农户。

（二）规范档案资料管理。各县（市）

区、开发区住建（分）局要严格规范农村

危房改造分户档案，做到真实、完整、准

确。改造对象确定后要立即将农户基本信

息录入系统，根据工程进展情况，按相关

规定及时、准确将危房改造相关信息、相

关佐证材料录入吉林省农村危房改造信

息系统。确保危房改造电子档案、纸质档

案和实际情况“三统一”，同步达到国家

农村危房改造绩效评价要求。

（三）强化建设工匠管理。各县（市）

区、开发区住建（分）局要按照《吉林省

乡村建设工匠管理办法》要求，加强农村

建筑工匠培训和管理，建立台账，并将建

筑工匠培训信息录入农村危房改造信息

系统。不经过培训的建筑工匠不得参与危

房改造。

五、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

局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指导，严格操

作程序，做到政策公开、对象公开、补助

标准公开，做好镇村两级公示并留存影像

资料存档。在补助对象确定上要实行联审

联批制度，严格履行个人申请、群众评议、

乡镇初审、县级审核、张榜公示的程序，

并逐户建立完整的农户档案资料。要公布

工验收后 30日。可采取分批验收、分批

发放等方式，加快补助资金执行效率。在

制定分类补助标准时，要充分体现向无筹

集资金能力的特殊困难农户倾斜政策。

三、严格执行农村危房改造审批程序

各区、开发区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的指导，严格操作程序，做到政策公开、

对象公开、补助标准公开，做好镇村两级

公示并留存影像资料存档。在补助对象确

定上要实行县级相关部门联审联批制度，

严格履行个人申请、群众评议、乡镇初审、

县级审核、张榜公示的程序，并逐户建立

完整的农户档案资料。要公布举报电话，

对举报线索进行实地核查，加强与当地审

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沟通，切实解决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四、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

一、明确年度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任务

2024年共下达市本级农村危房改造

任务 24户（具体分配指标详见附件），中

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分配时，充分考虑了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节能措施

成本增加等因素，在户均 15750元基础上

适当提高，补助资金由市财政局另行下

达。

二、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竣工验收

和资金拨付

各区、开发区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

2024 年下达任务，制定农村危房改造实

施方案，力争在 2024年 9月 30日前主体

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对于支付给农户的

资金，应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按比例或竣

工验收后一次性足额支付到农户“一卡

通”账户，全部资金支付时间不应晚于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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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任 免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郝拓宇等任免职的通知…………11

镇，落实到户，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确保

2024年 9月 30日前主体完工并通过竣工

验收。

（七）加强进度管控。各县（市）区、

开发区住建（分）局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

进度管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按照要求，定期将农村危房改

造进度情况，按照统一的表格汇总后，报

市住建局村镇建设处。

务下达后因自然灾害等因素动态新增危

房，可在履行审批程序后先行开工，省级

将在下年度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分配时予

以考虑，确保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住房安全有保障，努力实现农村低收入群

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问题动态清零。

（六）各县（市）区、开发区住建（分）

局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改造计划任务，

制定实施方案。及时将计划任务分解到乡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孙德辉等任免职的通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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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郝拓宇等任免职的通知

吉市政干任〔2024〕4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经 2024年第 5次市政府党组会议决定：

任命：

郝拓宇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列陈礼同志后，试用期一年）；

袁春光为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列高闻序同志后），免去其市水利局副局长职务；

马铁锋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路建国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丁皓鹏为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李忠辉为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王圣博为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徐青深为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郝卫锋为市审计局总审计师（副县局级，试用期一年）；

王璐为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列郭岩刚同志后，试用期一年）；

张玉良为市信访局副局长；

刘伟为市信访局副局长；

田野为市信访局副局长；

刘洋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列贾先忠同志后，试用期一年）；

胡云杰为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列王艳林同志前），免去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职务。

免去：

国鹏的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

刘革锋的市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徐岩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

孙彦的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

韩松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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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SHOUYU

向“新”而行 以“质”赴远

奋力走出高质量可持续振兴新路，吉林市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谋篇布局“一个中心、

四个基地”。今年一季度，吉林市 GDP 达到 390

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全省第一。

多元发力向“新”提“质”为者常成，行

者常至。发展新质生产力，吉林市高处着眼、

细处着手、实处发力，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坚

持内引外联，明确打造“一个中心、四个基地”

战略目标，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建设“一个中心”。打造以“空间布

局合理、区位功能联通、三产并驱融合、城乡

一体振兴、跨域发展引领、自然生态优美、人

民生活幸福”42 字为要义的区域发动机、省

域副中心，既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又彰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化东北战略

支撑作用的使命担当。

——打造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加快实

施“减油增化”战略，探索央地合作新模式，

全力建设年产 120 万吨乙烯转型升级项目，重

点发展以乙烯链条为主、向下延伸的新型精细

化工产业，加速打造千亿级化工产业集群。当

前，正打造“化学工业皇冠上的明珠”，PEEK

超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实现技术突破，打破发

达国家“卡脖子”技术垄断。

——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基地。牢牢把

握省委、省政府提出“举全省之力支持吉林化

纤做大做强、培育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机

遇，全面进军碳纤维复材领域，开辟大丝束碳

纤维与汽车轻量化、航空航天、新能源、体育

器材、冰雪装备等领域融合发展新赛道。今年，

与中国商飞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大飞机制

造上推进碳纤维产品应用，对吉林市碳纤维产

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打造世界级冰雪产业基地。当前，吉

林市冰雪资源呈加速破解提升态势，冰雪运

动、冰雪赛事、冰雪文旅热度位居全国冰雪城

市前列，北大湖滑雪场成为亚洲单体接待规模

第一的世界级滑雪场，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7

年蝉联世界滑雪大奖，吉林市获评“2024 年

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加快构建现代化冰雪经

济体系，谋划建设世界级滑雪大区，渐次拉动

产业链条布局，推动冰雪产业尽快突破千亿

级，当好全省“冰雪丝路”“冰雪强省”战略

实施的先锋标杆。

——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全力建设

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的蛟河琶河抽水蓄能电

站，谋建蛟河天岗、舒兰榆树沟、桦甸木箕河等

5个抽蓄站点，总装机容量达千万千瓦级以上，

推动形成集聚集群效应。

实干笃行，固本兴“新”。吉林市厚植新

质生产力，拓掘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动能，传统

产业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现代化产业加

速奔赴“蓝海”，一股股“新”力量喷薄而出。

周绍忠的市林业局副局长职务；

庞枫湘的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职务；

陈绍安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24年 4月 17日

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孙德辉等任免职的通知

吉市政干任〔2024〕5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经 2024年第 7次市政府党组会议决定：

任命：

孙德辉为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

潘明为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市畜牧业管理局局长；

曹晶莹为市冰雪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

周朔为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市企业服务局局长；

刘铁军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列褚晓欣后）；

免去：

王劲松的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职务；

李振波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沙万里的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

周慧源的市商务局副局长职务；

朱照明的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

石玉军的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冯冲的吉林（中国—新加坡）食品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24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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